附件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

裁量权适用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进一步规范本市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裁量原则）

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合法、合理、过罚相当、公平公正原则。
第四条（裁量模式）

本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根据工作需要依法制定各执法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经济和信息化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采用划分阶次裁量模式或者多因素综合裁量模式。

采用划分阶次裁量模式的，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时，对裁量因素情节轻重进行评判，明确适用阶次并确定相应的处理、处罚内容。

采用多因素综合裁量模式的，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时，逐项确定违法行为各裁量因素单项分值，再将单项分值加总求和，获得裁量总分值，并确定相应的处理、处罚内容。
第五条（裁量因素）

裁量因素是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实施处罚裁量时应当考虑的，关系到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的因素。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以下简称裁量权基准）时，应当结合违法行为特点，科学确定裁量因素。裁量因素主要包括： 
（一）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二）违法行为发生次数；
（三）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四）违法行为危害对象；
（五）违法行为的手段、方式、规模；
（六）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七）当事人整改情况；
（八）当事人配合检查、调查情况；
（九）可以用于评判违法行为情节轻重的其他因素。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违法行为发生次数，是指自本次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含本日）起向前追溯两年内，当事人因相同违法行为被处理的次数之和，包括行政处罚、认定违法行为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和不予立案、责令改正。

第六条（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十四周岁的；
（二）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罚的。

具有前款第（一）项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具有前款第（二）项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具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七条（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一）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二）其他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具有前款规定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八条（从轻和减轻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对于具有从轻处罚情形的，应当在裁量权基准明确的拟罚款金额的基础上减少一定罚款金额，但减少后的最终罚款金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罚款数额。如果本条第一款中的情形已纳入违法行为裁量因素的，不再重复作为从轻行政处罚的考量情节。

对于具有减轻处罚情形的案件，应当在法定最低罚款数额以下确定罚款金额，但一般不低于法定最低罚款数额的50%。

第九条（从重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违法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二）经责令改正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罚则对拒不改正情形已作出处罚规定的除外）；
（三）伪造、隐匿、毁灭违法行为证据的；
（四）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
（五）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或者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对举报人、证人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
（八）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
对于具有从重处罚情形的，应当在裁量权基准明确的拟处罚金额基础上增加一定罚款金额，但增加后的最终罚款金额不得高于法定最高罚款数额。如果本条第一款中的情形已纳入违法行为裁量因素的，不再重复作为从重行政处罚的考量情节。
第十条（多种情节的综合处理）

当事人既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的，应当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虑后作出裁量决定。
第十一条（冲突适用）

国家和本市对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或具体违法行为的裁量权基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年。


